Limbus 地邊 在天主教神學，「地邊」一詞來自拉丁文的limbus，原詞只能作邊緣、邊界或邊區；用在神學上則指專為某些既不經歷地獄之苦，又不得享天堂之樂的人暫居之地，原為兩種死人預備。
第一，是那些在地上從沒機會運用理性（亦即沒法作選擇的），而又未曾受洗的人，包括嬰孩，稱為「嬰孩前廳」（limbus infantium），或智力遲鈍的人。他們雖無個人罪咎（Guilt{\LinkToBook:TopicID=531,Name=Guilt and Forgiveness}）*的問題，但仍背負原罪；沒受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*的事實令他們不能脫離原罪。按教宗依諾森三世（Innocent III, 1160～1216）的說法，原罪未被除去的人所受之刑罰，乃是不得見神異象（Vision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215,Name=Vision of God}）*之榮光。有些神學家認為，這些嬰孩在某方面意識到自己被拒於神的榮光之外，另些人則認為他們不知道，因此停留在自然快樂之境，就像亞當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前的情況。
第二，有的聖徒與列祖，在基督未「降到陰間」（Descent into Hell{\LinkToBook:TopicID=354,Name=Descent into Hell}）*，和「升到天上」（參末世論，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*）之前所居之處，稱作「古聖所」（limbus patrum），有時亦稱作「亞伯拉罕的懷中」（sinus Abrahae），是本於路加福音記載之「財主與拉撒路」的故事而來（十六22）。
另參︰煉獄（Purga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972,Name=Purgator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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